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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服务协议 

 

本综合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以下简称“中国”）扬州市由以下双方订立： 

 

甲方：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邗江工业园 

 

乙方：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文峰路 21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

自愿、有偿的原则，就甲方向乙方提供安保、环保、生活后勤等服务事宜达成如

下协议： 

 

一、服务内容与年度交易限额 

1、甲方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安保服务、环保服务、生活后勤服务等。安保

服务具体包括安全生产、治安保卫、消防等内容；环保服务具体包括工业污水处

理和排放、工业垃圾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厂区绿化等内容；生活后勤服务具体

包括食堂餐饮、厂区卫生、办公区水电维修等内容。 

2、双方约定，因以上服务内容所发生的交易金额每年不超过 300 万元。 

 

二、收费方式 

鉴于乙方与甲方的既往渊源，乙方在安保、环保、生活后勤等方面有赖于

甲方提供一定的服务，同时，考虑到甲方也为另一公司扬州制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扬州制药”）提供上述有关服务，且乙方与扬州制药在同一厂区生产运营，

因此，就甲方向乙方提供上述服务按照以下方式收费： 

1、对于明确属于乙方使用的有关物资以及明确与乙方有关的费用、行政事

业性收费、罚款等，双方按实际发生额结算或由乙方直接对外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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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难以明确属于乙方使用还是属于扬州制药使用的有关物资以及难以

明确与乙方有关还是与扬州制药有关的费用、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等，乙方与

扬州制药按 50%：50%的比例分摊。 

3、环保服务有关费用分摊比例约定： 

（1）工业垃圾处理费：由乙方和扬州制药的总共九个生产车间按车间平均

分摊，其中，乙方拥有三个生产车间。 

（2）高浓度有机残渣处理费：由乙方和扬州制药的总共五个原料药生产车

间按车间平均分摊，其中，乙方拥有两个原料药生产车间。 

（3）排污费和污水站运行费：制剂生产车间及辅助生产车间平均承担总额

的 10%；原料药生产车间承担总额的 90%，各原料药生产车间之间的承担比例

按其全年化工原料消耗总量（年产量×单位产品化工原料全耗）所占的百分比确

定。 

4、除上述收费外，考虑到服务成本和其他不可预测因素，甲方以综合服务

费的形式向乙方收取一定的费用，收费标准暂定为每月 4 万元。 

 

三、费用结算 

1、费用结算采取立即支付和按月支付两种形式，双方根据实际发生的内容

和情况协商确定。 

2、甲方在收取乙方有关费用时，负责向乙方提供收费依据，并向乙方开具

正式发票以供乙方财务入账。 

 

四、服务原则 

1、甲方以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或内部核定价向乙方提供有偿的综合服务，并

尽最大努力满足乙方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在甲方提供服务时，乙方应尽最大努

力向甲方提供必要的协助。 

2、甲方向乙方提供综合服务的条件和质量应不低于甲方向任何第三方提供

相同或相似服务的条件和质量，并保证其所提供的安保、环保、生活后勤等服务

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卫生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3、如乙方能够从第三方获取优于本协议项下的有关服务，则乙方有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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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第三方获取该服务并在一个月内书面通知甲方终止本协议，甲方对此不得提

出任何异议或赔偿要求。 

4、如乙方要求甲方增加提供本协议范围外的服务，甲方应尽最大努力为乙

方提供，其服务的条件和质量应不低于甲方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同或相似服务的

条件和质量，服务协议另行签订。 

5、甲方和乙方任何一方因违反协议致使对方直接或间接损失的，违约方应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五、免责条件 

如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损失的，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协

议无法继续履行的，任何一方可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议。 

 

六、争议解决 

本协议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

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作出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八、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协议有效期满，如

双方未终止本协议或者未重新签订新的协议，本协议有效期自动顺延三年。 

 

九、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盖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

表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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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综

合服务协议》之签章页） 

 

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